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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危地马拉

〔原件：西班牙文〕

〔1 9 8 4年10月 2 5 日〕

1. 危地马拉政府被征求意见的文件（有关报告第6 9段丨，是关于联合国正 

在进行研究的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萆案•

2.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扼述其结论如下：

■⑻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应只包括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⑼关于可承担国际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由于这个问题的政治性质，委员会 

希望了解联合国大会对这个问题的观点；

⑹关于治罪法的执行，委员会认为一部既不规定刑罚又无有权限的刑事法院 

的法典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委员会请措明委员会的任务是否也包括拟订国 

际刑事法院的规约，并说明这个国际刑秦法院是否也有权审判国家•

3. 研究这个有价值的文件之后，很易确定，仅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 

这个名称就可知道，不但需要同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和各国国内主管机构一-例如 

刑事政策和预防犯罪咨询委员会-一协商，而且也需要得到各国政府的协助，使联 

合国能够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对刑法作出有效贡献.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联 

合国有权确定任何对和平的威胁、对相平的破坏或侵略行为的存在，并提出关于维 

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建议；这项工作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由 

安全理事会执行《

4. 联合国又必需获得适当的工具，使主管机关能够在确定发生危害人类和平 

及安全的国际罪行时，施加制裁.

5. ’国际刑法的出现，是因为必须在某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对非常严重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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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罪行-一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见因违反人类一切良知的恐怖行动而犯的 

战争罪一规定刑罚.国际刑罚的范围包括麻醉药品贩卖、走私》奴隶制的任何 

残余湘伪造外国货币^ ,

6. 因此•治罪法草案会扩充国际刑法》 这是符合1 9 4 5年联合国成立的 

宗旨~一危地马拉是戚合国的会员国因为联合国的基本目的之一是，联合国 

人民决心：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的战祸；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的信念；

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的义务；

并为达此目的，

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

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7. 联合国存在的目的是全世界人民的意愿，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尽力帮助促 

进人类和平及安全，因此，联合国不但要确定威胁和平情况的存在，和确定哪些国 

际罪行应列如特定法规，并且要确定应施加的惩罚和建立特定管辖法陵。

8. 在联合国内，有很多人赞成在大会下设立一个完全由所有签字国设立和承 

41的国际机构，负责司法，执行国际法，和对犯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的人施加惩 

罚。

9. 此外，也可以利用已获得联合国会员国承认的国际私法规则，其中规定犯 

这种性质罪行的人应按照逮捕国的现行刑法审判。联合国宪章的每一签字国完全有 

权确定其法院、机构的权限以及审判和执行管辖法院所判刑罚的方式》

10.因为这类罪行的犯法方式很多，因素也很多，在审判时必须注意治罪法所 

规定的管辖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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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应该按照关于这小主题的公约和宣言确定最严重的圃 

际罪行，因此，确定时应该考虑到该委员会根据所述要点，而这些要点已得到联合 

国会员国赞同•

⑼关于可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主体，委员会希望鋇道大会的意见，因此我国 

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代表会就法律主体的刑事责任问题表示意见。

⑹关于治罪法的执行，第㈠节认为治罪法如果不规定刑罚，它就不起什么作用; 

此外，委员会要求大会就刑事管辖权问题表示意见，指明是否应拟订国际刑#法院 

规约，所拟订的治罪法，如果要起作用，必须规定刑罚，而非仅规定行为规范而 

已；现在，国际刑事法院及其规约问题，必须考虑到国际私法典所规定的法则.该 

法典第2 96条规定：“除本章所规定的例外之外，刑法适用于居住在领土内的一 

切人”。第297条规定：“每一缔约国的刑法不适用于在其领土内的别国元首”。 

第29a 29a 30Q 3(U 302和3〇3条所指的人也属例外a 第3 0 4条又规 

定：“任何缔约国不得在其领土内执行其他缔约国的刑法”。因此，如果设立一 

个有国际权限和管辖权的机构，以审理和惩罚犯国际罪行的法律主体，就必须废止 

国际私法典中关于刑法（除上述该法典所规定的例外之外 > 适用于居住在领土内的 

一切人的规定• 关于第㈡节提到的管辖杈和权限问题，这应该在大会由派有常驻 

联合国代表的国家决定，因为如果按照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罪行的严重程度来施加 

惩罚，则必须讨论所设立的主管机构是否也享有国际管辖权以执行所定刑罚•抑或 

在法律主体所属国家的领土内执行这些刑罚。


